
 

 

仝
立

鬮
書

字
人

 
 

 
，

竊
謂

九
世

同
居

，
古

昔
之

風
足

慕
。

舊
慣

當
仍

，
遂

事
無

須
改

易
。

第
因

三
房

光
帕

，
原

係
黃

氏
從

幼
螟

養
嗣

，
撥

與
三

房
為

繼
。

而
彩

英
亦

願
一

子
接

奉
三

房

宗
支

。
一

時
不

及
覺

察
，

各
執

偏
見

，
致

控
公

庭
。

茲
蒙

親
朋

及
伯

叔
勸

解
，

均
知

悔
過

，

願
從

調
處

息
訟

。
爰

是
公

仝
妥

議
，

將
三

房
份

下
之

業
及

應
份

輪
值

之
公

，
再

為
畫

一
均

分
，

配
搭

勻
當

。
同

向
 

祖
先

神
前

焚
香

拈
鬮

，
將

一
半

份
業

歸
與

彩
英

管
掌

。
施

帕
之

業
，

仍

付
黃

氏
管

顧
。

此
係

至
公

無
私

，
二

比
甘

願
，

各
無

反
悔

，
異

言
再

生
事

端
。

口
恐

無
憑

，

合
仝

立
鬮

書
字

弍
紙

壹
樣

，
各

執
壹

紙
，

永
為

存
炤

。
 

 
謹

將
三

房
份

下
田

業
開

列
於

左
 

 
一

北
朋

田
業

一
段

，
厝

後
起

至
阿

罩
霧

圳
止

。
又

帶
厝

後
田

業
一

份
，

小
圳

起
至

番
仔

圳

止
。

維
時

黃
氏

照
鬮

拈
得

北
朋

田
業

一
半

，
彩

英
照

鬮
拈

得
南

朋
田

業
一

半
。

所
有

歷
年

應

納
大

租
，

亦
應

對
半

完
納

，
各

無
移

議
。

再
炤

。
 

 
再

批
明

：
承

買
羅

目
斗

併
妲

己
弍

項
田

契
，

係
大

房
黃

氏
收

執
。

田
承

發
田

業
壹

項
契

券
，

係
弍

房
彩

英
執

存
。

其
叁

房
鬮

書
亦

係
大

房
黃

氏
收

起
。

倘
二

比
有

要
看

之
時

，
理

應
獻

出

不
得

刁
難

。
合

批
明

再
炤

。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滿

使
(花

押
)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胞
伯

叔
士

清
(花

押
)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教

老
(花

押
)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在
場

 
 

黃
水

汞
(花

押
)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公
親

王
成

觀
(花

押
)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楊
允

觀
(花

押
)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姪

 光
 網

(花
押

)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代
筆

黃
周

本
(花

押
) 

道
光

元
年

拾
壹

月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日
仝

立
鬮

書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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